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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
2025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落实科技部科技统计、工信部火炬统计调查任务，结合我

省工作实际，现将我省2025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内容

（一）综合科技统计调查

1.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究

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；

2.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；

3.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。

（二）专项科技统计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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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；

2. 科技成果转化年度统计调查；

3. 全国科普统计调查；

4.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统计调查；

5. 海峡两岸科技交流情况统计调查。

（三）火炬统计调查

1. 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；

2. 产业基地集群类综合统计调查；

3. 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统计调查；

4. 技术市场统计调查。

（四）省级科技统计

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统计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2025年度全省科技统计调查工作按照统一部署、分工负责的

方式开展。

1. 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科技战略规划处承担

并组织实施，有关要求见工作方案（附件1）；

2. 专项科技统计调查、火炬统计调查以及省级科技统计由

省科技厅业务主管处室承担并组织实施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。

请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《科技部防范和惩治科技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有关责任的规定》，加强工作组织和统筹推进，抓好数

据质量，确保国家和省级各项科技统计调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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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沙少 025-83612122

附件：1. 江苏省落实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工作方案

2. 专项统计调查、火炬统计调查、省级科技统计工

作任务分工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6年1月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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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江苏省落实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工作方案

一、调查项目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1.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；

2. 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
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表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。

二、统计调查范围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1.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

苏省内有法人地位的政府部门属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、科学

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他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2. 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苏

省内转制为企业有法人地位的研究机构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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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苏省各级财

政科学技术支出（206）和财政其他功能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

支出，包括全省、省本级、设区市、设区市本级、县（市、区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本级，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拨给地方的各类科技经

费。财政科学技术支出（206）用于 R&D（研究与试验发展）情

况，包括省本级、设区市本级和县（市、区）本级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统计范围：经科技部批准，

江苏省内在报告期开始时结题满两年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包

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。

三、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组织与分工

省科技厅负责下发科技部设计和制发的各类调查表、科技统

计工作文件、数据审核要求，按照《科技部2025年度综合科技统

计调查实施方案》组织开展，具体业务工作由江苏省科技情报研

究所承担，统一组织全省培训。

以各设区市科技局为主，组织开展我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

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任务，

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

查。在实施调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
1. 各设区市按照要求做好辖区内统计调查对象的布置、培

训、指导、数据采集、审核以及调查结果的汇总和报送等各项工



— 6 —

作，相关资料加盖公章后报送。

2. 对调查数据及报表的管理严格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《科学技术部科技统计工作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章制度执

行，严格落实《科技部防范和惩治科技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有关

责任的规定》。

（二）数据质量控制

各设区市科技局及各有关单位的科技统计人员要在职责范

围内对调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，发现问题及

时纠正或向上一级反映解决，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请省有关部门、在苏部属科研院所、省属科研院所及有关单

位配合各设区市科技局布置或开展调查工作。

四、数据报送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2026年1-2月，调查单位填报；

2026年2-3月，各设区市审核；

2026年3月，省级审核数据（3月4-6日，审核无锡、常州、

连云港、宿迁、徐州、盐城、泰州、南通数据；3月12-13日，审

核南京、苏州、镇江、淮安、扬州数据）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
2026年8月，培训和布置；

2026年8-9月，各级单位填报数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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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9月10日前，各设区市完成审核并上报；

2026年9月11-30日，省级审核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2026年1-2月，项目清单核查；

2026年3月，填报单位填报数据；

2026年4月6日前，各设区市完成审核并上报；

2026年4月6-12日，省级审核。
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

科技活动统计调查、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在“国家科

技统计在线调查平台”填报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在“国

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”填报。

各设区市科技局根据全省的进度要求，可自行制定本地区的

具体工作计划和进度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柳燕、张珍（025-85410384-616、602）

五、数据利用及共享

1. 各地应充分重视并开发利用统计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资

源，研究和分析本地区、本部门的相关问题，使其在管理和决策

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2. 国家科技统计在线调查平台向各地开放本地区统计调查

数据汇总功能，各地可自行查询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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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专项统计调查、火炬统计调查、
省级科技统计工作任务分工

我省范围内专项科技统计调查、火炬统计调查任务以及省级

科技统计工作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专项科技统计调查

1. 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区域创

新与成果转化处承担并组织实施；

2. 科技成果转化年度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区域创新与

成果转化处承担并组织实施；

3. 全国科普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科技人才处承担并组

织实施；

4.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统计调查任务、海峡两岸科技

交流情况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对外合作处承担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火炬统计调查

1. 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任务由区域创新与

成果转化处、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承担并组织实施；

2. 产业基地集群类综合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高新技术

及产业化处、区域创新与成果转化处承担并组织实施；

3. 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区域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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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成果转化处、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承担并组织实施；

4. 技术市场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区域创新与成果转化

处承担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省级科技统计

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统计由省科技厅区域

创新与成果转化处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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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6年1月19日印发


